
以“青岛虾”为耻，根除宰客行为

国庆长假期间，青岛大排档“38

元一只虾”成了舆论焦点。尽管当地
物价部门已经立案处理，但是此事影
响极为恶劣，不仅引发了国内网络热
议，还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有网
友评论，一只虾几乎毁了“好客山东”
的金字招牌。对此事件，当地旅游餐
饮从业单位应当引以为戒，负有监管
责任的职能部门更应该作深刻反省。

青岛大排档里爆出的宰客事件
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仅仅是
戳中了游客对节日期间乱涨价的痛
恨，还颠覆了很多外地人对青岛乃至
对山东的认识。提起山东，很多人都
会想起“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赞
誉，仁义、诚信、厚道一直是山东人尊
崇的待客之道。而大排档摊主光膀子

持铁棍强迫游客买单，霸道的气势不
逊于十字坡的孙二娘，哪里是在做生
意，分明是要打劫了。

此事传到网络之后，不仅青岛人
感到脸上无光，其他城市的山东人也
觉得丢人。一些网友猜测，这样的大
排档可能是外地人来青岛开的，个别
外地摊主让青岛蒙羞了。其实，无论
摊主是哪里人，这样的宰客行为发生
在青岛，都是青岛的耻辱。在游客投
诉报案之后的第一时间，如果公安、
物价等部门能够认真对待，严格执
法，宰客行为完全可以被叫停并且受
到应有的处理。耐人寻味的是，游客
发现被宰选择报警，到场的警察却认
定此事属于价格纠纷，将皮球踢给了
工商部门。据法律人士解释，无论在
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摊主的宰客
行为均符合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对
于宰客行为，无论是一般性治安违
法，还是情节严重的犯罪，法律都赋
予了派出所进行相应处理的职权，它

也应该依法执法。
此事不仅暴露了执法部门有法

不依的问题，还真实反映了相关部门
在维护群众权益时的庸懒散作风。游
客向物价部门投诉，得到的答复是

“已经下班了”，第二天再投诉，答复
是“过完节再处理”。在物价部门看
来，此事当时显然是小事一桩，但是
在网络热议之后，物价部门根本不用
等到过完节就处理了此事。两相对
比，可见物价部门平时的工作状态。
根据媒体的报道，“天价海鲜”在青岛
屡见不鲜，这次宰客事件也许只暴露
了冰山一角。市场秩序如此混乱，如
果把板子全打在商家屁股上，是说不
过去的。政府是市场秩序的“裁判
员”，如果有商家见利忘义出现“犯
规”，“裁判员”视而不见，只会纵容更
多的商家越界“犯规”。

被宰游客接连向公安、工商、
物价等部门反映问题，足见维权意
识已经很强，饶是如此，还是没躲

过大排档摊主宰客的“刀”。一些网
友在讨论中也谈到了自己的隐忧，

“如果我碰到‘青岛虾’，该怎么
办？”大多数人恐怕只能自求多福，
毕竟宰客行为能成为舆论焦点的
概率很小。否则，很多城市车站、景
区附近的宰客行为也不会常年存
在。既然商家挖好了陷阱要宰客，
大多数游客根本无力抵抗，即便是
吕日周这样的副省级干部在海南
被宰也是无可奈何。真正能让游客
感到安全的，只有监管部门的尽职
尽责，否则靠游客个人做功课，只
能是防不胜防。宰客事件的曝光可
能会重创青岛旅游餐饮业，但也未
必尽是“利空”，如果当地各职能部
门能够从中汲取教训，改变作风，
也许可以就此刮骨疗毒，根除宰客
行为。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已经有
所动作，但是最终能有多大效果，
还是要看平时能否保证对宰客行
为的露头就打。

市场秩序如此混乱，如果把板子全打在商家屁股上，是说不过去的。政府是市场秩序的“裁判

员”，如果有商家见利忘义出现“犯规”，“裁判员”视而不见，只会纵容更多的商家越界“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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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自然科学
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真
正了结了多年以来国人的“诺奖情
结”。回头再看，这一情结的熨平，还
有更多值得咀嚼的地方。

屠呦呦代表中国大陆科学家
“破冰”诺贝尔奖，是对那些希望毕
其功于一役的速成论者的提醒。科
学有自己的规律，最忌的就是急功
近利。真正钟情于科学的人出发点
并非想去拿奖，有人可能用毕生精
力，也只是在科学的某个关口书写
了四个大字：“此路不通。”

对这些科学家来说，更灵活、更
多元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至关重
要。在日本，很多诺贝尔科学奖得主
来自民间机构或是企业；在美国，像
微软这样的大公司，集聚了一批有
才华的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我国
最近出台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
方案中就明确，“突出中长期目标导
向。”类似举措，正是为了让有志于
献身科学的人坐下来，让被浮躁之
风袭扰的学术界静下来。（摘自《人
民日报》，作者余建斌）

日前，有网友在微博贴出一张
日文告示，称一名中国老人在日本京
都祇园旅游时“碰瓷”，让日本餐厅老
板赔偿10万日元，祇园附近店铺现在
家家张贴此文，以提醒民众如遇中国
人“碰瓷”“别软弱、先报警”。

虽是“旧闻”，且告示中有错误
的日文表达，却引发国内网友的大
讨论。事件被指发生在日本，可当地
报纸均没有对此进行相关报道，日
本社交网络中连相关的只言片语都
没看到。

出现一热一冷的局面，显然跟特
殊的舆论背景有关——— 该事件包含
了很多刺激舆论的符号，如“中国老
人”、“碰瓷”、“日本”。国内舆论对“老
人碰瓷”不陌生，甚至衍生出“老人变
坏了”之类的群体污名化。而类似事
件发生在日本，难免引发“丢人丢到
国外”的解读。最后那句“先报警”，在
当地是寻求第三方协助处理，但传到
国内舆论中，意思就不一样了。

就眼下看，这起异域“碰瓷”事
件仍难以证实。再进一步，即便有

“碰瓷”类行为，也无需将个体行径
上升到中国游客素质的层面。目前
在事件还存有诸多疑点的背景下，
尤其不应过早下结论，而应以真相
为基点，万一又来个“新闻反转剧”
呢？ （摘自《新京报》，作者陈洋）

“法人”业委会更利于业主维权

□张敬伟

10月5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
伙伴协定(TPP)12个谈判国在美国
达成基本协议，同意在投资及知
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奥
巴马当天在声明中提及中国，“我
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
全球经济的规则。”

TPP谈判一波三折，但是奥
巴马力主推进，根本原因在于美
国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的
双重目的。前者符合美国重返亚
洲落实亚太再平衡战略，后者则
是提升美国在亚太经贸领域的领
导力。因此，从奥巴马口中说出不
应由中国“书写全球经济的规
则”，并不令人惊奇。毕竟，美国在
亚太的领导力根基，既要筑牢经
济基础，又要强化上层建筑，这一
切自然和制约中国相关。

如今，亚太区域是世界上经
贸最活跃的地区，也是地缘政治
形势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地区不
仅有多边的TPP，也有亚洲16国

（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在谈
判 的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RCEP），以及区内国家和区外国
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
当然，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也处
于谈判“进行时”。此外，还有形形
色色的投资协定谈判，譬如中美
投资协定谈判（BIT）等。

中美BIT谈判已经进行21轮，

双方提交的“负面清单”已经进行
了修正，“习奥会”也达成了加快
谈 判 节 奏 的 共识。因 而 ，包 括
TPP、RCEP和BIT在内的诸多贸
易、投资自由化多边或双边机制
叠加重合，博弈只是手段，合作才
是目的。多元自贸和投资机制的
磨合和运行，也许初期是地缘经
济博弈的工具，但最终还是为了
实现双赢和多赢目的。

正因如此，尽管TPP也被称
作“经济北约”，但在其达成基本
协议之后，中国商务部的声明是
持“开放态度”，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则表示：“若（中国）将来参加

（TPP），有益于亚太地区的稳定，
从战略上而言也具有很大意义。”
显然，无论是奥巴马的表态，还是
中国的态度，抑或是日本的立场，
都触及了最核心的命题——— 全球
化时代，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已成
大势，任何国家都应积极融入其
中。

尤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
冗长的谈判滞后于全球化节奏的
情势下，大国或大国集团基于自
身战略考量（地缘政治形势和地
缘经济）而设计的投资和贸易体
制，必然是一个开放的机制和系
统。即如TPP，美国的初始目的，
也许是通过“连横合纵”，将中国
排除在亚太经济体系之外。但客
观上看，中国和TPP成员国均互
为重要贸易伙伴，不可能因为一
个多边协议就被孤立。

当然，考虑到TPP的规则，未
来中国要加入这一协议，也只能

全盘接受TPP业已达成的标准。
但“高标准”的TPP，本身就对对
中贸易投资具有促进效应。更何
况，在投资和贸易的双边和多边
谈判中，中国向来扮演着积极推
进的角色。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
来，中国已经成为二十国集团

（G20）中自由贸易的旗手，传统的
自由贸易主导者——— 美欧等西方
国家，反而在贸易自由化上心存
忌惮裹足不前。在此情形之下，如
果说连越南、文莱等国都能经受
住TPP“高标准”的考验，中国更
不惮于加入这一协议。

再换一个角度来观察，或许
更能够让人释然，不妨回想一下
全力推动TPP的奥巴马有怎样的
执政经历。在接过金融危机下的
烂摊子之后，他用不到两个任期的
时间，让美国经济渐渐复苏；在中
期选举后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的
情势下，他也未变成“跛脚鸭”，而
是继续发力，在外交（美古复交、伊
核危机达成协议）上有建树。于是，
完成TPP谈判，更像是一个完美主
义者，在临近大选年为自己也为后
任者留下一份“形象工程”。

的确，TPP达成基本协议很
值得关注，它是美国制华的一件
地缘经济工具，还涵盖了全球40%

经济产出的区域。但考虑到国际
政治经济发展的大势，考虑到中
美业已形成的“斗而不破”的新型
大国关系（两国元首新近达成的
49项共识足可鉴证），绝没有必要
将其视为中国对外经贸的灾难。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经济北约”谈成绝非中国灾难

葛公民论坛

大家谈

真正钟情于科学

出发点并非拿奖

老人在日本“碰瓷”

为何能搅动舆论

葛媒体视点

□罗志华

近日，因开发商想把公用配
套场所的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
温州嘉鸿花园小区的业主委员会
把开发商告上法庭。若在以前，遇
到类似纠纷，业委会很可能因为
没有独立民事主体资格而无法起
诉。不过，2013年温州开全国先河
进行试点，多个小区的业委会获
批具备法人资格。10月10日，这一
全国首例由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
业委会起诉开发商的案件将在温
州开庭。（10月7日人民网）

按照现行物业管理条例，业
委会以会议的形式存在，不具备
法人的特征。不是法人的业委会
要想起诉开发商，必须得到七成

以上的小区业主同意，此外还需
要收集业主身份证复印件、房产
证复印件等。由于证件关系到个
人信息安全，再加上有些业主常
年不在家，达到起诉条件非常难。

此外，小区业委会不是法人，
每次行动都得开会表决，即使集
合了足够多的业主，也会因为难
以达成一致意见很难办成一件
事。以房屋维修基金为例，这一基
金长期被闲置，不是因为房屋和
公共设施不必维修。当业委会不
成一个独立的主体时，业主就如
同一盘散沙，个别业主的态度，会
对业主的整体利益构成影响。

正因为有这些障碍，开发商
或物业公司就会少有顾忌，将公
用车位据为己有、随意提高物业
管理费等侵害居民合法利益的情
况时有发生。将业委会升级成独
立的法人，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这将对侵权行为形成更多约束。

不仅如此，业主委员会制度作为
基层自治的一种形式，如果能够
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有利于培养
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习
惯，自下而上地对基层民主的推
进起到积极作用。

至于这样的改变发生后，业
主会不会出现“被代表”等问题，
则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包括
给业委会定性的物业管理条例如
何修改，以及这种新模式的推广
将会遇到怎样的阻力，同样需要
实践的检验。如果以此案为起点，
推动新规则的形成，很有希望使
业委会在事关业主切身利益的领
域发挥更多作用。因此，温州的这
起案例，虽然表面上只关系到一
个小区的具体事务，但案件的具
体走向，却是值得关注。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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